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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法與商業會計法》
一、A 公司為食品業上市公司，為了擴廠，於民國 111 年時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甲於現金增資期

間於市場上買進 A公司之股票。之後，現金增資所涉之公開文件中，有虛偽隱匿之情事被吹哨者

揭露。消息公開後，甲發生鉅額虧損。試問：甲可否依證券交易法第 32 條之規定向相關人等請

求損害賠償？（25分） 

命題意旨 測試考生對於證券交易法第32條之公開說明書主要內容虛偽不實之相關求償規定。 

答題關鍵 
應點出證交法強化資訊公開之立法理由並詳細說明證交法第32條之要件（相對人），而甲係從市場

買進，並非相對人。

考點命中 《高點證交法補充講義》第二回，程律編撰，頁9。 

【擬答】 
(一)證券交易法（以下同）之立法目的在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參第1條）。為落實資訊公開之保障投資

方法，募集有價證券時，應先向認股人或應募人交付公開說明書（參第31條）。又為避免錯誤資訊誤導投資

人，第32條並規定當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有虛偽隱匿時，「善意之相對人」可向該條所規定之對象請求民

事損害賠償，以落實資訊真實性之要求，先予敘明。

(二)第32條所謂相對人，多數學說基於文義解釋，係指發行人之相對人，即向發行人認購證券之人。然該公開說

明書既為公開文件，自可能為任何人所參閱（或因而影響股價），縱非向發行人認購證券之人亦可能因不實

公開說明書而受有損害，故亦有學說主張此相對人應包括於募集期間在交易市場上因信賴公開說明書而買賣

該證券之人。後者雖有其理，然基於法條文義，似僅能透過修法擴大第32條之請求權人範圍。

(三)本題中，甲係於該次A公司現金增資期間自交易市場買進A公司股票，並非向A公司認購增資新股，而不屬通

說對於第32條相對人之文義解釋範圍，縱使甲不知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有虛偽隱匿而屬善意，仍不得依該

條向相關人等請求賠償。

(四)茲有附言者，甲雖不得依第32條求償，然第20條第1項另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

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此立法採侵權行為模式，縱甲非向A公司買進股票，如A公司

具有證券詐欺之故意，該次募集行為違反第20條第1項規定，致使A因而誤信買入股票致受有損害，仍得依

第20條第3項請求賠償。

二、A公司為半導體大廠也是上市公司，B上櫃公司（下稱 B公司）為封測大廠。A公司已持有 B公司

有表決權股份總數的 55%，若 A公司擬於 30 日內再加碼買進 B公司股份的 16%，其目的係為與 B

公司進行合併，以強化經營綜效。試問：A 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是否必須採公開收購方式買

進 B公司股份？如果 A公司採公開收購方式買進 B公司股份，依證券交易法規定，在買進前是否

須向主管機關辦理那些特定程序？另外，為了加快速度，A 公司在其公開收購期間內，仍然在市

場上繼續購買 B公司之股票，A公司之行為是否適法？請詳細說明之。（25分） 

命題意旨 測試考生是否知悉強制公開收購之具體規範、簡易公開收購及禁止平行交易之規定。

答題關鍵 
(一)應寫出強制公開收購之判斷標準，並具體判斷是否應採公開收購方式。

(二)如應採公開收購方式，本題情況屬簡易公開收購之情形，免向主管機關申報。

(三)應寫出禁止平行交易之規定。

考點命中 
1.《高點證交法補充講義》第二回，程律編撰，頁34、38、43、46。
2.《高點證交法題庫班講義》，程律編撰，頁50，第三題。

【擬答】 
(一)本題非屬強制公開收購之範圍 

1.為避免短期內於交易市場大量買進有價證券而造成交易價格大幅波動，並使投資人有公平賣出持股之機

會，我國證券交易法（以下同）於第43條之1第3項設有強制公開收購之規定，並授權由證券主管機關訂定

具體規範。

2.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11條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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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有價證券」，原則上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 

3.本題中，A公司擬於30日內再買入B公司16％股份，不受上開規定限制，A公司得自行決定是否採公開收購

方式。 

(二)A 公司無須向證券主管機關申報 

1.證券交易法關於公開收購之管制，雖規定原則上應向證券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後始得為之。惟考量如收購

數量較低，不至變動公司經營權，或收購目的僅係為強化對標的公司之控制權，對標的公司衝擊較小，則

另簡化收購程序，於第43條之1第2項第1至3款設例外規範，免除事前應向主管機關申報之義務。 

2.本題中，A公司已持有B上櫃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55％，符合第43條之1第2項第2款所規定「公開收購人

公開收購其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之有價證券」之情形，故無須事前向證券

主管機關申報即得進行公開收購。 

(三)A公司違反禁止平行交易之規定，應對應賣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1.為強化公開收購行為之管制並避免內線交易等不法行為，第43條之3第1項規定，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自

申報並公告之日起至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止，不得於公開收購以外之場合，購買同種類之公開發行公司有

價證券。 

2.違反上開規定者，依同條第2項規定，公開收購人應就另行購買有價證券之價格與公開收購價格之差額乘

以應募股數之限額內，對應賣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3.茲有附言者，本規定為阻嚇不法行為之懲罰性損害賠償，並提供公開收購之應賣人監督公開收購人之誘

因，故不論應賣人實際上是否受有損害，均得依法請求賠償。 

 

三、A 公司為人力仲介公司，專門為科技業仲介人力，獲利甚豐，但是一直未上市櫃，仍然是一家非

公開發行的股份有限公司。今 A公司股東甲，一直質疑該家公司不夠透明，故主張依照證券交易

法第 36 條之規定，A公司應該公開其上一年度之各項決算報表供大眾查閱；但 A公司的法律顧問

認為 A 公司可依據商業會計法第 69 條第 2 項，以甲未敘明正當理由而拒絕甲之請求。試問：A

公司和甲之主張，何者有據？試檢附理由析述之；若 A公司為一上櫃公司，但被查閱內容可能傷

害公司的商業利益時又有何不同？（25 分） 

命題意旨 測試考生是否瞭解公開發行公司之財務報告公開義務。 

答題關鍵 
應呼應題意區分A公司是否為公開發行公司而分別論述。如A公司非公開發行公司，則A公司並無向

公眾公開財務資訊之義務，而應回歸商業會計法處理；如A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則具有財務業務

透明化義務而應依法公開，A公司尚不得藉口拒絕。 

考點命中 
1.《高點證券交易法補充講義》第二回，程律編撰，頁1、17~18。 

2.《商業會計法》，高點文化出版，王昊軒編著，頁9-4~9-5。 

3.《高點商業會計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昊軒編撰，頁50-51。 

【擬答】 
(一)如A公司非公開發行公司，A公司之主張有理由： 

1.證券交易法（以下簡稱證交法）第36條雖定有公開發行公司應公告年度財務報告及季財務報告之義務，然

A公司如非公開發行公司，自不適用前開規定，而應回歸公司法與商業會計法之規範。 

2.目前不論公司法及商業會計法均未規定非公開發行公司應公開決算報表，故甲本不得要求A公司應「公開

決算報表供公眾查閱」。如甲「個人」要求查閱A公司之決算報表，仍應符合商業會計法第69條第2項之規

定而敘明正當理由（非僅空泛陳述A公司財務不夠透明），A公司則應於不違反其商業利益之限度內，許甲

查閱。如甲確實未敘明正當理由，則A公司之主張有理由。 

(二)若 A 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仍應依法公告財務報告： 

1.為落實證交法第1條所揭示「保障投資」之立法目的，資訊公開為重要手段。依證交法第36條第1項規定，

公開發行公司應依法公告年度財務報告及季財務報告。而所謂財務報告，係指發行人等依法令規定，應定

期編送主管機關之財務報告（參證交法第14條第1項，即包括前開年度及季財務報告）；另依證券主管機關

依證交法第14條第2項所授權規定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4條規定，財務報告指財務報表、

重要會計科目明細表及其他有助於使用人決策之揭露事項及說明；財務報表應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

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及其附註或附表，先予敘明。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2高點‧高上調查局特考 ‧ 全套詳解 

 

 3  

2.於前開範圍內，A公司即應公告週知，屬公開發行公司財務業務資訊透明義務，不論是否因而傷害公司商

業利益而有不同。惟如甲欲進一步查閱其餘財務業務文件，則應分別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向法院聲請選

派檢查人，或依證交法第38條之1第2項申請證券主管機關檢查。惟不論依據為何，均須檢附理由、事證及

說明其必要性，經法院或證券主管機關審核判斷後，始得就A公司之特定事項或有關書表、帳冊進行檢查。 

 

四、A公司專營販售特殊馬力的改造車，今 A公司向知名改造車名家甲購買其所改造之獨特跑車一台，

支付新臺幣（下同）150 萬元予甲；而甲隨後向 B 公司購買一批改車零件以進行改車，支付 120

萬元予 B公司。試問：A公司、B公司及甲，是否違反商業會計法規定？（25分） 

命題意旨 商業支付工具之相關規定。 

答題關鍵 
此考點已是歷屆考題的常客，應屬送分題，且題型與110年會計師考題雷同。考生須分別依照A公

司、B公司及甲三者收受現金之行為，分析是否依照商業會計法第9條規定辦理即可。 

考點命中 
1.《商業會計法》，高點文化出版，王昊軒編著，頁2-18~2-19。 

2.《高點商業會計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昊軒編撰，頁43。 

【擬答】 
為增進我國財務資訊之品質，維護證券及金融市場之秩序，並保障投資大眾之權益，我國於商業會計法中規範

商業應如何提供正確、可靠及即時之財務資訊予財務報表使用者，供其做決策使用。且為強化商業之內部控制，

保留審計軌跡，商業會計法於第 9 條訂有商業支付工具之相關規定，明確規範商業之支出達一定金額者，應使

用匯票、本票、支票、劃撥、電匯、轉帳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支付工具或方法，並載明受款人。根據經濟

部 84 年 10 月 28 日商 222667 號公告，前揭一定金額係指新台幣(下同)100 萬元以上。 

本案 A 公司之行為於法尚有未合，合先敘明，有關 A 公司、B 公司及甲是否違反商業會計法之規定則分述如下： 

(一)A 公司：本案 A 公司符合商業會計法第 2 條所稱之商業，故應依照上述規定辦理支付購買跑車價款一事，

其以 150 萬元支付予甲，而未使用同法規定之相關支付工具辦理，顯已違反商業會計法之規範。根據同法第

78 條之規定，A 公司之代表商業之負責人、經理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應被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 

(二)B 公司：本案 B 公司雖符合商業會計法第 2 條所稱之商業，惟其收受甲 120 萬元之行為，非屬「支出」範圍，

依法即無不合。 

(三)甲：本案甲為自然人，非屬商業會計法第 2 條所稱之商業，故其收受 A 公司 150 萬元及向 B 公司支付 120

萬元之行為應不適用商業會計法之規定。 

綜上所述，本案僅 A 公司違反商業會計法第 9 條之規定，應依同法第 78 條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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